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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颁布16周年

高邮分中心开展公积金
“ 服 务 企 业 行 ”活 动

为做好服务工作，满足基层企业和职工的需求，公积金高

邮分中心结合分中心“四零”服务品牌内涵实际，决定在2015

年4-5月份开展以“住房公积金，安居千万家”为主题的住房

公积金“服务企业行”活动。

这项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职工队伍建设、转变机关作风、

增强服务能力、改善部门形象、提升工作业绩，

以深入走访企业、积极上门服务等活动方式，

大力宣传《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相关法律

法规及业务知识，提高企业履行法定义务的责

任意识和职工的维权意识，更好地服务缴存职

工，使广大职工深入了解住房公积金政策和服

务举措，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康发展。

在组织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同时，走进企业

问需求，延伸服务深度。将分组上门走访未建

制企业、未全覆盖企业、低缴存额企业、房地产

开发企业等不少于40家，宣传政策，了解需求

和困难，针对性的帮助解决问题，并将视职工

需求情况，适时联合银行、房产部门开展集中

上门服务活动。

通过活动的开展，分中心将认真积累资

料、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更好地为

群众服务、为企业服务、为民生服务，让“四零”

服务品牌更加闪亮。

纪 念

最新公积金贷款政策解读
●首次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不要求

职工提供房屋套数证明材料。放宽第二套住房

贷款政策，对拥有一套住房、办理过住房公积金

贷款并已结清的，购买第二套改善性自住住房

再次申请贷款时，按照首套住房贷款政策办理。

不向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缴存职工家庭发

放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恢复办理“商转公”贷款业务。“商转公”

是指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符合相关条件的，将

本人（或配偶）已经办理且尚未结清的商业个人

住房贷款转换成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

减少利息支出。

●恢复异地贷款业务项目。即在扬州市域

范围内缴存住房公积金，在扬州市域外购买具

有自主或共有产权的住房，符合相关条件的，可

在我市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对曾经在异地（扬州市域外）缴存住房公

积金、在现缴存地缴存不满6个月的职工，连续

缴存时间可根据原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

出具的缴存证明合并计算，但中途欠缴（停缴）

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且申请贷款时个人住房

公积金账户应有6个月（含）以上缴存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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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JIJINZHICHUANG

之
窗

高邮分中心主办
服务热线：84638601

33

并非可缴可不缴

单位为员工缴存住房公积金是法定义务
最近，随着国家相关部门诸多公积金

使用政策的出台，住房公积金再次成为广

大职工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社

会上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五险”(养

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是国家强制的

社会保险，“一金”即住房公积金只是一种

职工福利，如果没有特别约定，单位可根

据自己的效益情况自行决定缴或者不缴。

业内人士提醒用人单位和广大劳动者，住

房公积金不是单位可缴可不缴的福利。

报载：2013年3月，职工周某与某化

工公司签订两年期劳动合同，合同中没有

约定缴存住房公积金，公司只为其缴纳了

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今年3月，

周某离职后向公司提出补缴公积金的要

求。公司告诉她，公积金仅仅是用人单位

给员工的一种福利，国家并没有要求强制

缴纳，单位可给员工缴，也可不缴；为了讨

个说法，周某找到镇江市总工会寻求帮

助。在市总工会的支持下，周某向镇江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举报投诉。

住房公积金政策覆盖符合缴存条件

的用人单位内所有在职职工，无论其单

位性质如何，无论其家庭收入怎样，无

论其是否已有住房，用人单位和职工本

人都必须按国家规定缴纳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的本质属性是工资性，住房

公积金不属于职工福利，这个概念不能

模糊。

依据国务院颁布的《住房公积金管

理条例》，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

起30日内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

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并自登记之日起

20日内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

户设立手续；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

用之日起30日内为职工办理职工住房

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转移手续。单位应

当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

缴存或者少缴。

业内人士提醒用人单位，住房公积

金和“五险”一样，都具有强制的法律约束

力。不论用人单位与职工对缴存住房公积

金约定与否，均不能免除用人单位按规定

方式和金额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法

定义务；劳动者公积金权益受到侵害时，

应当去公积金管理中心投诉举报，而不是

到劳动仲裁部门提起劳动仲裁。

（摘自《新华日报》）

推进扩面缴存 保障民生幸福
3月11日上午，高邮市政府召开全市住房公积金扩面缴存

工作会议，副市长潘建奇、市政协副主席肖伯群出席会议。

会上，高邮分中心杨向华主任通报了2014年高邮市住房公

积金扩面缴存工作相关情况。

潘建奇副市长作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去年我市住房公

积金扩面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就如何做好今年公积金扩面

工作，潘市长要求，各乡镇、园区和有关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

识，突出重点，细化分解目标任务，多措并举，有力、有序、有效地

扎实推进住房公积金扩面工作。一要不断完善行政推动。要充分

发挥政府在扩面工作中的引领推动作用，各乡镇、园区要进一步

充实健全扩面工作领导小组，对工作有变动的人

员要及时调整补充到位，兼职办公室主任要及时

掌握动态，主动向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汇报工

作，争取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分管领导要亲自抓、

主动抓，主要领导要日常工作常过问、难点问题

常协调，形成政府推动的长效机制。二要加强部

门联动。市公积金分中心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在

扩面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加强与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的工作协调，加强对扩面动态的分析反馈，加

强对乡镇、园区的业务指导和对企业、职工的服

务。要加大对职工的贷款支持力度，以保障功能

作用助推全市扩面。各相关职能部门要通力合

作，积极作为，市国税、地税、工商、人社等扩面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和住房公积金业务承办银行要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既要在信息资源方面实现共享，又要帮助基层破解扩面难

题，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和工作合力。三要强化督查考核。市扩

面工作领导小组要定期组织扩面缴存工作督查，通过听取汇报、

实地检查等方法，加大推进力度、加强推进频次。要根据工作进

展情况，对重点对象加大督查力度,必要时组织领导小组成员，

会同市政府督查科，直接进行上门督查。每季度要对扩面缴存工

作进展进行通报，上半年结束前要组织“双过半”冲刺；对扩面缴

存工作组织有力、完成年度目标成绩突出的乡镇、园区和个人，

市政府将继续给予表彰和奖励。四要提升服务水平。公积金分中

心作为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好指导、服务的职能，要经常深入

基层，强化跟踪服务，加强与建制企业的联系，必要时对企业开

展点到点的上门服务；要及时做好单位开户、缴存等业务工作，

完善公积金龙卡发放，并热情做好群众咨询的答复解释工作；要

积极转变服务理念，提升服务水平，努力为群众办理公积金业务

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要加大对基层职工购建住房贷款的支持

力度，放大贷款资助的效应，努力让更多的普通职工享受到扩面

的成果。

会议对获得2014年度全市公积金扩面工作先进单位和个

人进行了表彰。各乡镇、园区向市政府递交了2015年公积金扩

面目标责任书。卸甲镇和湖西新区相关负责人在会上分别作了

表态发言。


